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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学生宿舍收费表 

《住宿生适用》 
 
 
一.  宿舍租金 

项目 
 

宿舍 
每月租金 / 每人 

校内宿舍 港币$1,500  (约澳门币$1,548) 

校外宿舍* 港币$1,600 -$2,300 (约澳门币$1,651-$2,373) 

 
备注： 1. 住宿生须于每年 7月前缴交整学年宿舍租金。 

 2. 不论任何房间类型，上表租金已包括互联网服务费(*校外宿舍除外)、管理费、保安费、

宿舍公共地方清洁服务费。 

 3. 校内宿舍住宿生须共同分担每月房间电费；而校外宿舍住宿生则须共同分担每月每单位

电费、水费及石油气费。 

 4. 如学期中途申请并获批准入住宿舍，首月租金收费标准一律按整月收费。 

届时住宿生必须按照本大学会计处发出的付款通知书到指定银行缴费。 

 5. 无论何时迁出本大学宿舍，已缴宿舍租金将不获退还或转让。 

 6. 于新学年入住本大学宿舍之学生须按本表缴交宿舍租金。 

 

 

二.  床铺费 

1. 学生于首次入住学生宿舍前，须缴交床铺费港币$1,800(约澳门币$1,857)。 

2. 床铺一套包括床垫、棉被、冷气被芯、枕头各一张/个；床单、被套、枕袋各两张/个。退宿时无须退还

本大学。 

3. 床铺费为一次性收费，一概不获退还或转让。 

 

 

三.  调房 

住宿生办理入住手续后，如要提出调房要求，须书面申请并递交学生事务处审批，批准后须缴交澳门币$500

行政费用。 

 

 

四.  罚款 

所有公用物品如有遗失或损毁，住宿生须自付有关罚款。 
 

 

五.  重要事项 

1. 宿舍房间是由本大学学生事务处统一安排及分配。 

2. 凡已确认入住学生宿舍之学生，必须接受并遵守本宿舍收费表所有条款。 

3. 已缴交之各项费用，无论任何原因概不获退还或转让。 

4. 任何银行手续费由学生支付。 

5. 宿费每年或作调整，按本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6. 有关宿费之一切纠纷，本大学拥有最后仲裁权利。 

 


